
2022/4/19 下午5:02 農產品⽣產及驗證管理法§8-全國法規資料庫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media=print&pcode=M0060072&flno=8 1/1

第 8 條

條文內容

法規名稱：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EN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＞ 畜牧目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列印時間：111/04/19 17:02

農產品經營者得自願參加驗證，並依第四條規定公告之國內特定農產品

之類別及品項，與驗證機構約定實施驗證。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補助

其驗證費用，補助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。

1

農產品經營者因與其簽約之驗證機構之認證終止、解除認證契約、解散

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經營驗證業務，得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，改

與其他驗證機構簽訂契約。該農產品經營者之驗證農產品，於中央主管

機關公告期間內，其驗證證書效期尚未屆滿者，仍視為驗證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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